
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113 年度「花蓮縣早收文旦柚農藥殘留量檢測」 

需求說明書 
壹、服務需求說明： 

    針對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早收文旦柚果品進行農藥殘留量檢測。 

貳、預定期程：自決標日起至民國 113 年 8 月 31 日前完成。 

參、服務需求及工作項目： 

    針對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早收文旦柚果品，依據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

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留分析方法（五）之殘留農藥項目」，

及食品中殘留農藥檢測方法-殺菌劑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二）進行檢測。 

檢驗偵測極限應依據行政院衛生福利部公告指定方法中載明之檢驗限量辦

理。每件檢驗時間應於收様次日算起 5 個工作天內完成；檢驗結果若不符合衛

生福利部最新公告「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時，除立即通知本場外，並需

對該様品再次進行檢驗結果重新檢測複驗確認，其時限併前項工作天總計不得

超過 8 個工作天。樣品檢測數量預估為 100 件。 

肆、計畫預估經費及付款方式： 

一、計畫預估經費：總金額為新臺幣 300,000 元。 

二、本案契約價金結算方式採單價計算法，依實際施作之數量結算，以契約

中所列履約標的之單價，依完成履約實際供應之數量給付。 

三、付款方式：完成委託服務案後一次付款。 

伍、工作成果要求： 

一、檢驗作業說明： 

(一) 檢測單位須為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或衛生福利部認證之

食品實驗室，且需檢附檢驗項目之認證證明。 

(二) 本案檢驗之樣品將於 8 月分批交付，交付地點位於花蓮縣吉安鄉本

場與花蓮縣瑞穗鄉文旦產地之間(得標廠商得與本場商議地點交

付)。 

(三) 所有權歸屬本場，得標廠商不得外洩，違者本場得撤銷委託，該廠

商並需負相關法律責任。 



二、完成檢測後，須分別提交各樣品之檢驗報告，每件檢驗報告內容應包含

下列項目： 

(一) 單位中英文全街及聯絡方式（地址、電話）。 

(二) 通過認證之標章。 

(三) 委託單位名稱及聯絡方式（地址、電話）。 

(四) 委託樣品名稱及收樣時照片。 

(五) 檢驗編號（由廠商編碼）。 

(六) 收件日期及報告日期。 

(七) 檢出細目：包含檢出農藥種類、檢出殘留量、安全容許量、備註等。 

(八) 報告簽署人等。 

(九) 得標廠商除缴交每批委託檢體之正式檢驗報告紙本（1 式 2 份）外，

並應將儀器原始數據保存 3 年供本場查核。 

(十) 檢驗報告有疑慮時，本場得要求得標廠商檢附檢驗分析圖表 （層

析圖、檢量線圖等）及數據表以利判定。 

(十一) 檢驗結果所有權屬本場，得由本場視需求於合理合法範圍內進行

運用。 

陸、本案聯絡人： 劉啟祥副研究員     電話：03-8521108 分機 3004 

 

 


